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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
 

漯污普办〔2018〕17 号 

 
 
 

转发生态环保部国家档案局 
关于印发《污染源普查档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县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： 

现将《生态环保部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＜污染源普查档

案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环普查﹝2018﹞30 号）转发你们，

请按照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切实做好污染源普查档案管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2018 年 5 月 4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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